密云区新城子镇森林防灭火工作
责

任

书

二〇二四年十月

密云区新城子镇2024-2025年度

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书
为切实做好全镇森林防灭火工作，强化森林防灭火主体责任，依据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、《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》、《密云区山区生态公益林管护办法》的规定，镇党委、镇政府与各村签订2024-2025年度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制。

各村履行如下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。

任务内容

（一）组织领导

    1.全面落实各村森林防灭火主体责任和村书记、主任负责制，将森林防灭火工作列入各村年度目标管理，逐级签订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制，切实做到一级压一级，逐级传导压力，将森林防灭火责任落实到人、落实到地块。

2.制定本年度森林防灭火工作计划，完善森林防灭火领导小组，有部署、有检查、有落实。

3.建立健全村级森林防灭火组织体系，做到组织健全、分工明确、任务落实。

4.建立并完善森林防灭火联防机制和村民公约。

（二）任务落实

1.各村书记为本村森林防灭火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对森林防灭火工作负总责，村“两委”干部任务明确。

2.落实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及林区施工单位森林防灭火任务，依法加强对进入森林防火区活动人员的管理、监督和检查，严格管控各种生产、经营和建设、施工所需的野外用火，森林防火期严禁一切野外用火。在林区、成片造林的，督促、配合其同步配套营造生物防火林带，加强防火隔离带的建设和维护。

3.加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管力度。

4.各村建立一支队伍、一张图、一辆车、一根管、一组向导。其中，一支队伍是指各村将生态林管护员作为本村森林火情早期处置力量；一张图是指各村绘制本村森林防火处置图；一辆车是指各村配备消防水车；一根管是指各村配备与消防水车配套的消防水带；一组向导是指各村组建向导组，接引扑火力量安全到达火场。
（三）基础建设

1.管护利用好现有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。

2.按《北京市专业森林消防队建设标准》及其相关规定要求配合做好森林消防设施、设备维护。

3.着力组织在林区道路两侧、重点林区边缘等部位开设森林防火隔离带，清理林下可燃物。
（四）队伍建设

1.加强生态林管护员、林务员、护林员管理，划定责任区，落实管护任务，上岗到位，尽职尽责，强化岗前培训，提高素质，建立巡护、考核制度，严格奖惩。

2.严格检查管理，划定区域，建立日志，掌握本村管护人员动态，及时反馈信息。

（五）宣传教育

1.积极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活动，加大森林防火宣传月、重点时期宣传力度。

2.采取多种形式，组织经常性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，大力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，普及森林防火、扑火知识，按照“八进八有”的要求，做好森林防灭火宣传工作。

3.加强对中小学生、旅游踏青人员、林区内务工人员、森林防火重点人和边、远、散地区宣传力度。

4.在公路两侧、重点林区边缘路口、景区入口、倚林工地等重点区域设立森林防火警示标志、标语。

（六）监督检查

1.村书记、主任和两委干部定期按照《密云区山区生态公益林管护办法》检查森林防火工作。一是平时进行例行检查；二是重点时段要专项检查；三是对于倚林工地、旅游景区等关键部位要反复检查。要结合实际制定野外火源管理方案，严肃查处森林防火区违规用火行为，及时发现和消除火险隐患。
2.进入森林防火期，全面组织清理主要道路两旁的林下可燃物；对林缘地带和林区内的厂矿、油（气）站、易燃易爆物品仓库和电力、通信线路、垃圾处理场站以及森林旅游区开展隐患排查，建立隐患排查整治台账，发现隐患限期整改，对短期内无法整改消除的，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杜绝酿成重大恶性森林火灾。
（七）应急处置

1.结合本村森林防灭火工作实际，完善森林扑灭火应急方案，工作方案、宣传方案、隐患排查方案、工作任务和任务清单。

2.加强应急值守，坚持村书记、主任带班，值班人员保证24小时值守，确保通讯畅通。

3.发生火情，按照《密云区新城子镇森林火情早期处理流程》上报处置，积极配合做好森林火灾的扑救、后勤保障、火场看守等工作。

4.协助镇森防指、镇森防办做好森林火灾现场调查，森林火灾统计、分析及火灾信息汇总等工作。

二、任务期限

2024年11月1日——2025年5月31日

三、任务考核

本年度森林防火期内，以不着火冒烟、不发生森林火灾，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为目标。将森林防灭火工作纳入“年终责任制”考评重要内容，村域范围内如发生起火冒烟、火情、火警、火灾等情形的，按以下方式进行考核：

森林防灭火信息报送及时率达到100%,未按要求及时报送森林防灭火信息，每次扣1分。落实森防责任，及时开展巡逻检查,未落实森防责任扣1分，未及时开展培训演练扣1分。及时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活动,未及时开展森林防灭火宣教活动，扣2分。建立不少于10-20人的森林应急队伍，未建立的扣2分。及时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，未及时开展各专项行动的扣2分。发生森林火情、森林火灾情况。每发生森林火情1起扣2分、每发生森林火灾1起扣5分。
2.镇级巡查中发现林务员、季节性管护员上岗期间存在失职行为的，按照《密云区山区生态公益林管护办法》对林务员、季节性管护员处罚。
3.发生火情火警，被区委、区政府点名批评或通报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每发生一次扣除村书记、主任和主管防火村干部1000元责任制奖金；

4.发生森林火灾，造成较大或重大影响的（受到区政府以上责任追究的），根据情节和影响程度，扣除村书记、主任和主管防火村干部50%以上，直至全部的责任制绩效奖金，并取消该村当年镇内一切评优资格，情节严重的纪检监察部门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责任。

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镇、村各执一份。

密云区新城子镇党委 （盖章）      村党支部（盖章）

镇党委书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村书记：
密云区新城子镇人民政府（盖章）   村委会（盖章）

镇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主任：

2024年10月31日

